39.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
编号：
纳税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，在纳税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购进的下表所列卷烟，我局已按规定免征了增值税、消费税，请对上述免税卷烟予以监管。
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
	序号
	货物名称
	牌号
	单位
	数量
	金额
	免征增值税金额
	免征消费税金额
	发票号码
	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编号

	
	
	
	
	
	单价
	总计
	单位税额
	总计
	单位税额
	总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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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声明：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，本人（单位）对填报内容（及附带资料）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意见

	受理人：
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	经办人：
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	复核人：
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（公章）


填表说明：
1.第1栏“序号”：按本次申报的顺序号码填写。
2.第2栏“货物名称”：按出口业务退税率文库代码对应的名称填写。
3.第3栏“牌号”：按本次申报出口卷烟的牌号填写。
4.第4栏“单位”：以万支为单位填写。
5.第5栏“数量”：按本次申报的出口数量填写，如《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》上的计量单位与申报计量单位不一致的，应当折合申报计量单位填写。
6.第6栏“单价”：按卷烟生产企业以不含消费税、增值税的价格销售给出口企业的卷烟价格填写。
7.第7栏“总计”：按本表“数量×单价”计算填写。
8.第8栏“单位税额”：按“卷烟生产企业开具发票上的销售额×适用税率÷数量”计算填写。
9.第9栏“总计”：按“免征增值税金额对应单位税额×数量”计算填写。
10.第10栏“单位税额”：按“（卷烟生产企业开具发票上的销售额×适用从价税率＋数量×适用从量税率）÷数量”计算填写。
11.第11栏“总计”：按“免征消费税金额对应单位税额×数量”计算填写。
12.第12栏“发票号码”：按卷烟生产企业开具的发票号码填写。
13.第13栏“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编号”：按从主管税务机关取得的《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》编号（18位）+序号（2位）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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